
老王和老刘是多年的邻居，此前一直
相处融洽，邻里间互帮互助，氛围和睦。
2024 年初，老刘在自建楼的门头、窗外和
房屋四周安装了7个监控摄像头，实时监
控自家房屋外情况。

这些摄像头安装的位置较为特殊，部
分监控范围覆盖到了老王家的日常活动区
域，导致老王一家人在自家活动时一举一
动都被监控记录，这让老王一家感到极度
不适。老王对此忍无可忍，多次和老刘协
商，希望他能拆除摄像头，但老刘对老王的
要求总是不理不睬，甚至有时反怼回去。

因多次沟通无效，老王只得拨打了报
警电话。警方了解情况后向老刘告知了
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老刘不得侵犯邻居的
隐私权。老刘一开始听从警方劝告拆除
了摄像头，可没过多久又安了上去，并坚
称这是用于保护自家财产安全，是自己的
合法权益。几番争执之下，老王将老刘诉
至盐都法院。

2024年9月，盐都法院大冈法庭受理
案件后，承办法官成丹丹通过阅卷发现，
此前双方就摄像头摆放问题曾有过多次
沟通，但都没有取得成效。

究竟是老王太敏感还是老刘的摄像
头“越界”？案情需要到现场实地勘验才
会明朗。想到此，她立即组织双方当事人
和调解员到现场查看。

“成法官，你看看，他安了这么多摄像
头，我们家简直成了他的‘后花园’了，他
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
时候看。”在现场，老王指着老刘家的摄像
头向成丹丹大倒苦水。

见到成丹丹一行人到来，其他邻居也
纷纷围了过来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是啊，
谁也不想自己家被别人24小时盯着。”“不
仅是老王家，您看看那几个摄像头的位置，
稍微转一下方向就能看到其他人家里了。”

老刘反驳道：“成法官，你不要听他们
的，现在谁家不装摄像头，我监控自己家
门口有什么问题吗？”

“那摄像头也不能对着其他人家啊！”
见矛盾愈演愈烈，成丹丹劝阻道：“你

们先冷静冷静，都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了，

有矛盾我们一起想办法，吵来吵去解决不
了问题！”

随后，她和调解员一起确认了7个摄像
头的位置，发现老刘安装的摄像头确实直
接拍摄到老王家门口和家中的场景。显
然，老刘此举已经侵犯了老王的合法权益。

考虑到老刘性格有些固执，并始终认
为安装摄像头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直
接判决，老刘恐怕不会主动履行，双方矛
盾还会越积越深。

成丹丹知道，要彻底解决老刘和老王
之间的矛盾，首先是要让老刘知道自己的
错误行为。

“老刘，你安装摄像头保护自身安全
无可厚非，但不能以侵犯他人隐私为代
价，如果每个人都侵入别人的安全领域，
我们还有安全吗？”

随即，成丹丹向老刘解释了民法典中
关于隐私权保护的规定，同时还介绍了关
于侵犯他人隐私安全的相关案例。

听到这些法条和案例，老刘沉默了，
似乎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趁热打铁，成丹丹操控软件，把其中
一个摄像头反过来，将其对准老刘家中。

“你看看，如果其他人天天把摄像头
对准你家，还时不时地掏出手机来看看，
你能睡得着吗？”

手机画面里，老刘家的沙发和电视都
被拍得清清楚楚。老刘还不甘心，小声嘀
咕道：“我也没有天天往他家里看。”

“你虽然没看，但是人家心里也不会舒
服啊。远亲不如近邻，趁这个机会，咱们把
事情说开，以后你们还要继续做邻居呢。”

在成丹丹、调解员和邻居们的劝说
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老王同意老刘
安装摄像头，老刘也同意拆除不必要的摄
像头并固定摄像头机位。

第二天，老刘和老王在法庭签署调解
协议。老刘签完字后，主动回家拿出工具
调整固定了门前和两侧窗口的 3 个摄像
头，并拆除了其余摄像头。

随着拆除工作的完成，因摄像头而引
发的紧张氛围逐渐消散，小小的院落终于
又回归了平静。

7个摄像头引发的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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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某是某小区业主，王
某某系其隔壁邻居。房屋交付
时，两户入户门呈九十度角，均
为内开。王某某装修时将入户
门改为一门到顶式样（内开），
吴某某表示其在装修时曾与王
某某沟通是否更改门的高度，
王某某回答不更改，故其更换
入户门时没有采取一门到顶的
式样。

之后，吴某某重新安装一门
到顶入户门并且外开。王某某
认为其出入受到严重影响，遂在
自家门前安装整块门槛石，导致
吴某某无法正常开门。后双方
矛盾激化，通过在过道焊接栏
杆、在门口乱丢生活垃圾等方式
阻止对方入住，致双方房屋空置

近两年。
2023年5月，吴某某诉至亭

湖法院，要求王某某拆除门槛，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吴某某上
诉，市中院予以维持。不久，吴
某某、王某某又产生矛盾，双方
再次对薄公堂。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到
涉案现场仔细查看，耐心细致
地做两家工作，但双方积怨较
深，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后法
官又多次约谈双方当事人，明
确指出双方的行为均侵害了对
方的权益，使双方认识到处理
邻里纠纷的不当之处，并最终
使双方达成调解。目前，两家
已全部入住。

唐睿思

亭湖法院

双向纠偏化解邻里矛盾

□孙凯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依
法拍卖（变卖），拍卖（变卖）标
的如下：

盐城市区娱乐村新都花园
4幢205室现为5幢（含装潢与
物品）。

第一次拍卖时间：2025 年
8 月 20 日 10 时至 8 月 21 日 10
时，起拍价 452200 元，若第一
次拍卖成交，则取消第二次

拍卖。
第二次拍卖时间：2025 年

9 月 10 日 10 时至 9 月 11 日 10
时，起拍价361760元。

详细情况见淘宝网，网址：
http://sf.taobao.com/0515/09。

优先购买权人愿意参与竞
拍的，须在拍卖（变卖）开始 3
日前向本院申报。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五日

拍卖（变卖）公告
（2024）苏0902执恢963号

盐城晚报讯 7 月 14 日，最
高人民法院会同司法部、全国律
协发布的67类示范文本在全国
法院全面推广使用。为方便群
众诉讼、提升司法效率，建湖法
院在县综治中心开展67类起诉
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推广活动。

活动现场，干警们通过设置
专题展板、发放宣传彩页等方
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办事群
众讲解要素式两状的便捷优势、
适用范围及填写要点，并提供获

取官方模板的途径。干警们热
情答疑解惑，让群众直观感受

“一表在手，起诉无忧”的便利。
一位受邀观摩活动的律师表示，
要素式起诉状降低了诉讼门槛，
提高了效率

此次宣传有效提升了群众
对要素式起诉状、答辩状的知
晓度，现场反响热烈。下一步，
建湖法院将持续优化诉讼服
务，让群众享受更便捷高效的司
法体验。 陈冠舟 施慧

建湖法院

全面推广示范文本

活动现场

2007年，张大某与刘某平相识同居后
育有一子张小某。后刘某平离家且至今
未归，张小某一直随张大某和爷爷张某生
活。2016 年，张大某因意外死亡。2025
年，张某去世。之后，张小某由堂叔张某
某及其他亲属轮流负责日常生活和学习。
张某某今年5月诉至盐城经开区法院，要求
撤销刘某平的监护资格并指定其为张小某
的监护人。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征询张
小某意愿时，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张某某
的监护。法院赴刘某平户籍地实地调查
时，也未能找到刘某平及其父母。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小
某自出生后一直随父亲、爷爷生活。作为
母亲，刘某平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自
父亲、爷爷去世后，张小某处于法定监护
缺位的状态，这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构成不
利影响。张某某虽不属于张小某的近亲
属，但一直给予张小某生活上的关心和帮
助，实际上已经承担了一定的监护责任，
现张某某明确表示愿意作为张小某的监
护人且具备监护能力，并得到当地村民委
员会的同意。同时，审理过程中，张小某
也表示愿意由张某某作为其监护人。故
法院判决撤销刘某平的监护资格并指定
张某某为张小某的监护人。

法官说法：监护权是为了监督和保护
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
重要权利和责任。监护权一经确认，对于

监护人来说，既是一种法律授权下的权
利，也是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与道德责
任。民法典就监护采用广义的概念，既包
括父母基于亲权作为未成年人的天然监护
人，也包括父母之外的其他人担任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顺序为：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兄姐、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
的个人或组织但须经村（居）委员会或民政
部门同意。民法典第 27 条对未成年人的
法定监护人的顺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变更监护人的原因包括：1.实施了严
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2.怠于
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的情况下且
拒绝委托他人履行，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
困状态；3.实施了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
权益的其他行为。民法典第36条对此予
以规定，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有：
父母因犯罪服刑、父母下落不明、父母行
为能力受限等。本案正是因为张小某的
亲生母亲刘某平一直下落不明，导致张小
某长期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张小某虽
然一直由家族里的亲属照顾生活，但为了
孩子更好地生活学习成长，未成年人的堂
叔请求法院变更自己为孩子的监护人。

确定的监护人也需遵循有利于被监
护人的原则。具体有：1.根据被监护人的
年龄智力状况，尊重其个人的真实意愿；2.
监护人自身的监护能力和条件；3.群众自
治组织的意见等。 程登健

堂叔能取代母亲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吗？


